
 

 

为落实厦门大学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强化生命科学学院对

冷链物资尤其是进口冷链物资的管理，切断新冠病毒通过冷链物

资运输进入学院的路径，保障广大师生的生命健康，特制定本办

法。 

第一条 本办法中的冷链物资是指所有需要通过冷链物流运

输并保存在低温制冷设备中的物资，其种类包括但不限于：实验

耗材、低温耗材、检测样本、食品等。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院供应室、公共平台、黄朝阳楼及跃

进楼各课题组（实验室）等涉及采购、储存或者使用冷链物资的

部门。 

第三条 课题组组长（PI）为本课题组负责人，承担冷链物资

管理的主体责任，课题组安全员、验收人员及管理人员应协助课

题组组长做好管理工作。 

第四条 采购 

1. 依据《厦门大学试剂耗材询购平台管理办法（试行）》

（2020 厦大资产 1号），所有冷链物资均要从试剂耗材询购平台

购买。 

2. 学校将全面禁止所有冷链物资线下采购及报销许可。 

第五条 验收 

1. 课题组应指定相对固定验收人员，在学院设立的集中收

取点（位于学院 E幢院门左侧）对到位的冷链物资开展验收工作。 



2. 验收人员在验收时应穿着实验服，佩戴医用口罩、医用手

套等防护装备，做好个人防护工作。 

3. 验收人员应核对订单信息与实际到位物资的信息，核验

无误后方可拆箱，并依据到位物资的特性使用合理的消毒剂（包

括但不限于：消毒酒精，84消毒液等）对内外包装进行彻底消杀。 

4. 消杀完毕后，课题组验收人员可携带相关物资（去除外包

装）进入学院相应实验区域。 

5. 消杀过程中废弃包装材料需统一放置于学院冷链物资集

中收取点处的专用垃圾桶内，由专业人员集中收集处理。 

6. 严禁供应商或者物流配送人员随意携带冷链物资进入学

院大楼内区域。 

第六条 储存与使用 

1. 课题组应指定相对固定人员负责冷链物资的管理工作，

物资入库时做好相应的存储台帐，参考模板见附件 1。 

2. 课题组实验人员在领取使用相关物资时，认真做好领用

台帐，参考模板见附件 2。 

3. 冷链物资管理人员应定期对实际存储情况及两本台帐的

记录内容进行核对，确保台帐数据信息的真实可靠。 

第七条 说明 

1. 课题组可根据实际情况，安排专人管理，进一步制定冷链

物资的管理细则。 

2. 当涉及管制危险品、生物制品等特殊冷链物资时，应同时

遵守相应管理制度。 

3. 未尽事宜，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学校规章制度执行。 



第八条 本办法即日起执行。 

厦门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021年 1月 20日 

  



 

附件 1. 冷链物资存储台帐 

入库日期 物资名称 品牌 规格/货号 数量 采购人 验收人 

备注 

（存储房间号，设备名称） 

        

        

        

        

        

        

        

 

附件 2. 冷链物资领用台帐 

领用日期 物资名称 品牌 规格/货号 数量 领用人 管理人 备注 

        

        

        

        

        

        

        

 


